
 
 
  
 
 
 
 
 
 
 
 
 
 
 
 
 
 
 
 
 
 
 
 
 
 
 
 
 
 
 
 
 
 
 
 
 
 
 
 
 
 
 
 
 
 
 
 
     

 
马三家教养院黑窝地址：沈阳市（北郊）于洪区马三家镇马三家村  邮编：110145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式的迫害。面对着腥风血雨，法轮功学员们没有退缩，

他们用和平对抗暴力，用理性揭露谎言，用生命捍卫了真理，用坚忍不屈的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丰碑。 

迫害发生后的每年 7 月，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那些为坚持“真善忍”信仰而

献身的伟大生命。那点点烛光寄托着衷思，也象征着希望——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善念良知必将照亮漫漫长夜。

▲ 2010 年 7 月 22 日晚，世界各地的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烛光悼念。 

看着那一张张鲜活的笑脸，也许他们就曾生活在你我的身边，可是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唤醒良知，他们永远

地离去了。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慧网披露出来的，截止 2011 年 6 月，已有 4000 多名法轮功学员曾被非法关押在辽

宁省马三家劳教所，每个人背后，都有一长串被马三家迫害的艰辛血路。在马三家劳教所被酷刑、采用药物迫

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 47 名、致疯或精神失常的法轮学员有 41 名。其中真相传单“邪恶黑窝辽宁省马三家教养

院（第 13 期）”当时报导出 35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疯，现又追加 6 例：齐振荣（本溪市）、姜燕（本溪市）、

杨景芝（北票市，已致死）、王淑霞（调兵山，已致死）、于秀春（凌源，已致死）、张晓敏（鞍山，已致死）。 

值此“7·20”之际，现将被辽宁马三家劳教所直接或间接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公诸于世，以此来纪

念那些为捍卫真理而付出生命的英灵们。他们是白淑贞（瓦房店）、 

柏淑芬（阜新）、曹凤秋（葫芦岛）、陈淑贤（凌源）、戴芝娟（大 

连）、关丽君（葫芦岛）、胡艳荣（凌源）、李宝霞（葫芦岛）、李萍 

（大连）、刘坤（沈阳）、刘丽华（大连）、刘永芳（兴城）、鲁桂芳 

（营口）、钱秀英（抚顺）、曲萍（大连）、石胜英（沈阳）、史迎春 

（葫芦岛）、王桂兰（沈阳）、王淑娟（葫芦岛）、王淑霞（调兵山）、 

王岩（大连）、王玉娥（凌源）、王云洁（大连）、薛玉鸿（抚顺）、 

于秀春（凌源）、张佩兰（沈阳）、张晓敏（鞍山）、邹桂荣（抚顺）、 

邹永萍（抚顺）、张海燕（锦州）、张淑彬（锦州）、张桂芝（锦州）、 

王文君（锦州）、杨素坤（锦州黑山）、王玉贤（锦州）、苏菊珍（绥 

中县）、李宝杰（盘锦市）、高蓉蓉（沈阳）、杨景芝（北票市）、秦 

清芳（抚顺）、于溟（沈阳）、齐玉珍（黑龙江省吉林市）、彭庚（沈 

阳）、孙素珍（铁岭）、孙福弟（大连）、冯刚（不详）、李搏（葫芦 

岛），共 47 名法轮功学员。 

下面看一下其中的一些典型案例：（接下页） 
▲酷刑演示：窒息灌食、电棍电击、上大挂、
死人床、注射不明药物、毒打、强行按手印



 
 

 

 

 

 

 

 

 

 
 

 

 

 

 

 

 

 

 

 

 

 

 

 

 

 

 

 

 

 

 

 

 

 

 

 
 
 
 

 

 

 

 

 

 

 

 

 

 

尊敬的父老乡亲，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 自 2004 年 11 月出版后，在中国促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强大的退出
中共恶党的精神觉醒运动。到 2011 年 7 月中，已有超过 9857 万大陆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接上页）案例 1： 

高蓉蓉，三十七岁，辽宁省沈阳市鲁迅美术学院职工。因修炼法轮功

多次被绑架。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高蓉蓉被沈阳市龙山劳教院恶警电击

七小时毁容，二零零四年十月五日，她在法轮功学员们的帮助下摆脱了非

法监禁。高蓉蓉被电击毁容的照片在海外曝光及她的成功走脱，令中共恼

怒，中共下令搜捕高蓉蓉，以销毁酷刑毁容的罪证。  

二零零五年三月六日，沈阳市“国保”将高蓉蓉再次绑架，送到马三

家教养院秘密关押。教养院恶警王巍、苏境、赵来喜等人一面严密封锁高

蓉蓉的消息、用欺骗手段阻挡高蓉蓉的父母打听女儿的下落，一面派马三

家治安处等部门的警察贴身监控被隔离关押的高蓉蓉。马三家教养院曾将高蓉蓉秘密转移到辽宁监狱管理局总医

院和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沈阳“医大”）。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高蓉蓉死于“医大”急诊室。 

案例 4： 

胡艳荣，四十二岁，辽宁省凌源市北炉乡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

子劳教所，胡艳荣遭受了强制洗脑以及高强度、长时间劳动的迫害。由

于承受不住这种精神上、身体上的迫害，胡艳荣的精神和身体出现了异

常，骨瘦如柴。马三家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在胡艳荣经历了八个月的痛

苦折磨之后，于二零零二年四月把她释放回家。二零零七年八月五日含

冤离世，年仅四十二岁。 

案例 3： 

李萍，四十八岁， 

2000 年 10 月李萍被非法 

劳教 3 年，在大连市劳动 

教养院遭受了残酷迫害： 

被吊在铁窗栏杆上大挂、 

强制缩在苹果箱子里无人管，3 个月后被投入马三家

劳教院继续迫害。2002 年 7 月在绝食 4 个月的情况

下，被抬回保外就医。于 2005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

时离世。 

案例 2： 

石胜英，六十六岁，2000 年被送进了女儿被关的地方

--马三家劳教院。当石胜英见到女儿时，女儿已被迫害的被

人架着走路。石胜英因坚持信仰，被加期两次，受尽酷刑折

磨：罚站、铐铁床、坐老

虎凳、脏布堵嘴、胶带封

嘴、揪头撞墙、电棍电、

关小号，最后在恶劣的环

境里身上长满疥疮、皮肤

溃烂流脓。她被马三家恶

警揪头撞墙、殴打后出现脑震荡、呕吐等症状，最后被迫害

得严重心肌缺血，医生说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 马三家教

养院为逃避责任，于 2002 年 9 月 28 日让家属将奄奄一息的

石胜英抬走，并扣押保释金 4000 元。  

2005 年沈阳市铁西区法院对石胜英非法审判，以莫须

有的罪名非法判刑四年，把她劫持到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

镇内的沈阳监狱城女子监狱三队。8 月 25 日晚 7 时，石胜

英死亡在 739 医院。家属发现颈、胸、肋等处有伤痕。 

案例 5： 

白淑贞，六十岁，辽宁省瓦房店市大法弟子。 

白淑贞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和进京证实法，曾三次 

被被非法劳教。于 2003 年 4 月份被迫害致死。在 

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第三次被非法劳教期间，遭受到 

残酷迫害，跪十寸板条、砖头，高压电棍电，在太 

阳下曝晒。在强制劳动中，（做一种祭品藤子）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间

12 点，经常加班。在一天晚加班中，突然倒地，送医院，人已死亡。

恶警为推责任，还污蔑白素珍，有病不吃药死的，并借此大造舆论，

哄骗白的家人及其他“转化”者以掩盖其真凶的罪责。 

案例 6： 

柏淑芬，五十九岁，住阜新县平安地

乡。九八年得法以前，病魔缠身，全身浮

肿，患肝硬化；自从学大法以后，全身疾

病不翼而飞，身心得到健康，使家务、农

活都得到了自理，一人学法，全家受益。 被

转押马三家劳教所期间，被注入破坏中枢

神经不明药物，遭电棍击、上大挂等刑具

一年多，神志不清。柏淑芬二零零六年十

一月十五日含冤离世。（接下页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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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接上页第 2 版）案例 7： 

王云洁，辽宁省大连市大法弟子，二零零二年在工作时 

被绑架，被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非法劳教、劫持至马三家 

劳动教养院迫害，遭大队长王晓峰、石宇、任红赞等恶警的酷 

刑虐待，被关到水房、三角仓库、地下室共将近四个月。王云 

洁被捆绑在固定物上、被罚蹲着、蹶着、罚站军姿、被电击导 

致乳房溃烂、被毒打、暴晒、吊背铐、被强制作高强度超负荷的劳动。  

王云洁的一个乳房已经被电击溃烂，两个恶警又手持电棍威胁电击她的乳房，恐吓一阵完后，继续对她罚站

一夜。恶警郭铁英叫来两名恶警和几名帮凶，把床单撕成布条，强行把王云洁的腿双盘上，用布条把王的手、腿、

头紧紧捆成球状，又用手铐将她双手从身后吊铐起来。遭受长时间捆绑吊铐后，王云洁既不能直立行走，也不能

正常坐着。  

马三家恶警以为她就能活两个月了，于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匆匆要家人来接。回家后，因身体在马三家教养院

严重受损，电棍电击导致乳房溃烂，越来越严重。王云洁于二零零六年七月含冤去世。 

案例 9： 

王玉贤，四十九岁，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居民。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鉴定，确

诊患何杰金氏淋巴瘤，中晚期。1993 年得法修炼，94 年初于锦州市中心医院复检时，身体

完全康复，医生说没有癌细胞了。 
99 年被非法判其劳教 3 年，送进臭名远扬的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在那里由于她坚持对大

法的信仰，遭到毒打，但她不妥协，不配合任何要求，用自身在大法中的受益情况来证实法轮

大法好。由于她拒不“转化”又被转到马三家教养院女一所，管教让刑事犯包夹她，不让她炼

功，不许她接触其他同修，还有高强度劳役，加工服装，每天工作 15—16 小时以上（最长达 18 小时）。她们早上

4 点起床，晚上 10 点或 12 点睡觉，还经常遭受刑事犯和恶警打骂，在那样惨无人道的黑窝里，她被迫害的癌症复

发。于 2000 年 4 月 22 日释放。  

由于中共邪党几年来对王玉贤及家人实施的多重迫害，导致王玉贤癌症复发，于 2006 年 4 月 6 日含冤去世。

案例 10： 

王文君，三十八岁，辽宁锦州女儿河纺织厂职工。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受到酷刑折磨，被戴手 

铐、脚镣，和死刑犯关押在一起，每天强迫坐板，一次被吊铐达 9 个小时。2001 年 6 月，王文君 

被非法劳教 3 年送到马三家劳教所，关押在女二所一大队三分队。由于长期受到马三家劳教所的 

迫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恶警和犹大经常对王文君洗脑，并强迫王文君参加超体力劳动，对她 

强制洗脑，强迫她参加超负荷奴役劳动，致使王文君的身体每况愈下。 

从 2002 年 5 月开始王文君开始肚子疼，下身流血，恶警们不管不问，继续强迫她和其他人一 

样干活。 2002 年 12 月，马三家劳教所又一轮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开始了，对坚定的大法弟子进行暴力洗脑。王文

君被盘上双腿，用绳子把腿绑上达 5 个小时，长时间强迫坐小板凳。这时王文君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肚子疼得厉

害，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后来经过马三家医院检查，确诊为子宫癌晚期。王文君的身体日益消瘦，2002 年 12 月

28 日王文君被已经离婚的丈夫接回，马三家医院说这个人已经不行了，2003 年 7 月 22 日王文君在家中去世。 

案例 8： 

苏菊珍，四十九岁，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古城人。修炼后她处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

以美容美发为生的她经常救济贫苦乡亲、资助贫困学生、常带着生活用品和米面去敬老院看望孤

寡老人、给老人理发、自己掏钱修补西河桥，她家也被葫芦岛市评为“十大先进家庭” 。 

九九年苏菊珍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非法送到马三家教养院女一所，大队长王艳平为强迫她

放弃信仰，把她衣服脱光电击，身、脸、嘴上全是大水泡，肿得青一块紫一块。二零零零年五月

左右，女一所把苏菊珍等十名法轮功学员送到女二所做“强制洗脑试验”，恶警张秀荣用手铐将

苏菊珍双手背铐吊在铁床上，双脚离地，头朝下；女二所恶警队长邱萍、干事王树铮（后任一大

队副大队长）把苏菊珍电击得不能行走，手上全是伤疤…… 苏菊珍后来被转到沈阳张士教养院、龙山教养院、沈

新教养院等地迫害，被强制施用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导致精神失常。她被放回家时已是伤痕累累，目光呆滞，没

有记忆，不能说话、走路、吃饭，大小便都要别人照料。苏菊珍于二零零六年四月八日早八点三十分含冤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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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2： 

孙福弟，是大连普兰店市夹河镇兴隆堡村村民。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干活回家的 

路上被中共恶警绑架，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孙福弟被非法劳教二年，被劫持到马三家劳 

教所迫害。在马三家劳教所，孙福弟拒绝“转化”，恶警用酷刑迫害她：罚蹲、罚撅、上铐、 

打脸蛋子、用 MP3 放侮辱师父和大法的话，塞到耳朵里成天强迫孙福弟听。遭酷刑折磨，二 

零一零年三月份，孙福弟被迫害得膀胱囊肿腹水，劳教所怕担责任，劳教所才不得不于二零 

一零年四月二十日放她回家。孙福弟于二零一一年四月二日下午含冤离世。 

孙福弟曾经多次遭中共当局人员绑架、非法关押。直接参与迫害孙福弟的恶警有： 

张军、张环、张卓慧、张磊 、方叶红等。 

 

 

 

 

 

 

 

 

 

 

2002 年 4 月传来了邹桂荣被迫害致死的噩耗，大批辽宁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惨不忍睹，相继传来大法弟子被
迫害致死、精神失常、伤残无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那凄惨的场面让神佛落泪，那邪恶的程度
让人神共怒。王杰、蔡绍杰等几名大法弟子立誓收集被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例，人证、物证，想尽办法把被迫害
伤残的大法弟子送出国去，让全世界的人们都来看看中共邪党对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们都干了些什么。 

（接上页第 3 版）案例 11： 

邹桂荣，三十六岁，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公路段职工。明慧网有 25 篇文章报导她两年

来（1999 年～2002 年）被迫害的事实。99 年邹桂荣因进京上访而被送劳教，先后被抚顺市教

养院、马三家教养院、张士教养院、沈新教养院以及沈阳大北监狱地下监管医院等六地非法

关押。2001 年 8 月，邹桂荣被迫害性灌食导致胸痛，心电图出现异常，劳教所不得不允许家

人将她接回。但不久，新宾县政法委书记宋俊林指使警察再次闯入邹桂荣家，将她强行带走，

秘密送入抚顺市吴家堡教养院。邹桂荣生前说过这样的话，太邪恶了，我们又被从狼窝送到

了虎穴，这个政府都在耍流氓了，这个政府无望了。 

因不放弃法轮大法信仰，在两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转押 6 处监禁，屡遭酷刑折磨。2002 年 4 月 23 日，邹桂荣

在逃离魔窟时摔伤，经抢救无效，于抚顺市医院离开人世。

案例 13： 

戴芝娟，女，39 岁，大连市妇产

医院主治医师。曾五次被邪恶非法拘

留，两次非法劳教迫害。在马三家劳教

所期间受到了非人折磨，遭到殴打、不

让睡觉、强迫劳动、包夹隔离、注射不

明药物等酷刑折磨，身体受到严重迫 

害，致生活不能自理，难以进食。因坚决抵制邪恶迫害，

两次保外就医。于 2005 年 12 月 21 日含冤去世。 

案例 14： 

李宝霞，四十八岁，辽宁省葫芦岛

市兴城市（县级市）南辛庄大法弟子。

李宝霞被劫持于马三家劳教所后，受尽

折磨导致旧病复发，于 2000 年 6 月含

冤去世。 李宝霞的南辛庄乡亲于 2003

年 3 月 5 日证实说：“李宝霞几年前是

癌症病人，修炼法轮功以后身体很好。但是政府说炼法

轮功另有政治目的，就把她抓去教养，结果她的病情复

发去世了。” 

案例 15： 

刘丽华，六十一岁，大连庄河市大

法弟子。2000 年 6 月在家中又遭绑架，

被非法判劳教 3 年，被送往沈阳马三家

劳动教养院遭受非人迫害，2001 年三月

被放回家。 2006年 1月27日含冤离世。

案例 16： 

曲萍，五十一岁，辽宁大连大法弟

子。2000 年 7 月，坚持修炼大法的曲萍

被强行判为二年劳教，并送往马三家教

养院进行迫害，2001 年五月曲萍离开马

三家教养院，之后流离失所。2004 年再

次送往马三家教养院。曲萍被劫持后就

开始了绝食抗议，同时坚持对警察讲清大法真相，在被

送往马三家的路上一路唱着《法轮大法好》、《为你而来》

等大法真相歌曲，令警察非常震动，有的警察背地里说

她真是好样的。曲萍在马三家做所谓“接收”前的体检

时，因尿已经成稀粥状，被拒绝接收，因长期迫害，于

2006 年 5 月 22 日凌晨六点钟去世。 

案例 17： 

史迎春，六十多岁，葫芦岛法轮功学员

史迎春女士，一九九九年十月和二零零

一年十一月两度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

教养院，第一次两年，第二次三年。史

迎春老人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非人折

磨，电击、罚站、上背铐、被强行送到

了精神病院进行所谓的“就诊”，开了治精神病的药等。

二零零八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编号为 1910，

史迎春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遭

狱警指使犯人强行放弃信仰，八名犯人于当晚殴打史迎

春老人，直至第二日凌晨，医院抢救无效而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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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第 4 版）案例 18： 

王岩，三十七岁，家住大连市西岗

区石道街，大学毕业。2001 年 4 月被绑

架，曾被劫持在马三家集中营六分队，

当时的队长是任红赞（恶警）。王岩在

被非法关押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遭受

了非人的折磨。长期被关在小号、三角

屋等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因绝食抗议广播诬蔑大

法的宣传，被长期铐押在三角屋的凳子上，恶警不准她

休息，白天晚上都在凳子上，天天被强制灌食，人被迫

害的骨瘦如柴。在 2002 年 12 月份恶毒的“春雷”行动

中，王岩被罚天天蹲在地上，恶徒使用恶毒的手段强迫

她放弃信仰。王岩不认可邪恶的迫害，被强制的严管起

来受尽折磨，后被送到精神病院。 

2003 年 9 月被家人背回，10 月 1 日含冤离世。 

案例 19： 

秦清芳，六十三岁，家住抚顺市顺城区将军街亦

工社区。二零零四年，秦清芳被非法劳教三年，送到马

三家教养院。在女二所一大队一分队，秦清芳曾被恶警

暴力灌食，致使呼吸困难。二零零五年七月九日，秦清

芳被迫害致死，教养院将秦清芳的骨灰盒给了其家人。

她在宿舍楼二楼靠厕所的房间内被活活打死。打死

后，恶警们把秦的尸体放在她的床上，盖上被子，

用根小绳套在秦的脖子上，制造秦自杀的假现场，

欺骗与秦同室的人和秦的家人。参与杀害秦的凶手

还是杀害李宝杰的那群恶警，还有张君，王淑增。 

案例 20： 

曹凤秋，女，48 岁，辽宁省葫芦

岛市钢屯镇富有屯大法弟子。曹凤秋在

得法前身患乳腺癌，1996 年开始修炼法

轮大法，修炼一段时间后经医学鉴定证

明肿块消失、已痊愈。 

曹凤秋 2000 年 10 月被劫持到马三家后，非法关押

期间受尽折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身体状况恶化，

重新出现了乳腺癌的症状。马三家教养院见事不妙，为

推卸责任给曹凤秋办理了保外就医，曹凤秋由家属接回

后医治无效，于 2000 年秋死于家中。 

案例 21： 

杨景芝，女，五十岁，家住辽宁省

北票市冠山四十一委，是北票市第七中

学的校医。杨景芝曾三次被绑架进马三

家集中营摧残，二零零零年七月，初进

马三家惨遭神经药物摧残，共被灌了两

瓶损害神经的药物，导致精神错乱，神

智恍惚，头脑中一片空白，出现了好多幻觉；二零零一

年九月，第二次被劫持进马三家教养，恶警不让睡觉，

不让说话，不让写信，不让接触任何坚定的法轮功学员，

就连上厕所都有人押着去，失去了一切自由和权利。最

终被迫害致精神失常，自缢身亡。 

案例 22： 

张佩兰，女，60 岁，家住沈阳市

铁西区重工街牛心屯四路 15 号。2008

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三大队五中队

迫害。马三家劳教所一直不让家人亲

友探视张佩兰。2008 年 8 月初，张佩

兰的家人突然接到马三家劳教所的电

话，说张佩兰“病危”，要家属到医院签字“抢救”。

家人赶到医院，才得知张佩兰被迫害的便血不止，但马

三家迟迟不给救治，直到最后出现生命危险了才送到医

院抢救，因医院必须家属签字才救治，马三家才不得不

通知家属。马三家不愿意承担医院的救治费用，8 月 13

日才让家人把张佩兰接回家。2008 年 10 月 7 日，张佩

兰在家含冤离世，离世前依然坚定着对真善忍的信仰。

案例 23： 

李宝杰，三十三岁，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人，因

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绑架监禁。二零零四年八月李

宝杰被绑架后，被盘锦市公安局非法劳教三年，关押在

马三家教养院。李宝杰被剥夺睡眠、在走廊罚站、长期

住在地上、曾长期被下胃管，每天被灌食折磨四次，持

续数月，受尽了人格侮辱与肉体迫害。 

二零零五年四月七日，马三家教养院一大队大队长

李明玉、狱医曹玉杰、丁太勇、陈兵等人将李宝杰鼻子

捂住，用开口夹子对李宝杰野蛮灌食玉米糊，使李宝杰

当场窒息。恶警对昏死的李宝杰手忙脚乱地弄了一阵，

随后把她抬走，送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沈阳

“医大”）。第二天（四月八日）李宝杰被迫害离世。

案例 24： 

张海燕，三十四岁，家住辽宁省

黑山县胡家镇西尤村王家自然屯。因

进京上访，被非法判劳教两年，在马

三家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遭非人折

磨。据知情者透露，在劳教期间由于

张海燕不放弃修炼，绝食抗议非法关

押，被施以吊铐、绳子捆绑、毒打等酷刑，恶警逼迫她

放弃信仰，近两年的非人折磨，使她身心受到极大的摧

残。2003 年 3 月 21 日被家人接回时，已精神失常，生

活不能自理。她的头部、手，以及其它部位都有明显的

伤痕。2004 年 1 月 18 日（腊月二十七）含冤离世。 

案例 25： 

张桂芝，四十七岁，锦州太和区新民乡刘家窝铺

村人。2003 年 4 月 12 日，张桂芝家属接到通知，说张

桂芝在马三家劳教所“病重被抢救”，家人赶到时，张

桂芝的遗体早已被停在马三家医院的太平房中，遗体身

上有伤，口鼻有血迹，局部皮肤成紫黑色。恶警说是张

桂芝“洗澡时摔的，造成的心梗导致死亡”。在张桂芝

的家人和劳教所的交涉中，不准给死者照相。据了解张

桂芝去世的那天不是洗澡的日子，况且心梗也不会口鼻

出血，显然张桂芝是被暴力酷刑导致死亡。(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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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种信仰可以在十几年间弘传世界，超越种族与文化，吸引上亿人
走入修炼；在中国现代史中，也从未有过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能够顶住邪恶政权利用整部国家机
器、长达十二年的迫害，并得到了全世界正义的声援…… 

多国通过议案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美国：2010 年 3 月 16 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投票通过了第 605 号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

止迫害法轮功。议案要求立即废除江泽民为“消灭”法轮功而下令成立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立即结

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美国众议院共三次专门作出支持法轮功的决议案。2002 年 7 月 24 日（188 号决议案）和 2004 年 10 月 4 日

（304 号决议案）美众议院两次一致通过了谴责中共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的决议。 

欧洲：2006 年 9 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酷刑、活体摘取器

官等罪行，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立即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于 2008 年 6 月 24 日通过了 127 号动议案，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加拿大成立“国会法轮功之友” 

2009 年 10 月 1 日，十八位来自加拿大所有四大党派的国会议员和两位参议员建立了“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

友”，旨在帮助国会议员、参议员了解法轮功，帮助制止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18 国政要致信联合国要求制止迫害法轮功 

2008 年“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前夕，“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与全球 300 多位政

要，连署致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来自美、加、澳、日、韩等 18 个国家 300 多位政

要连署致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表示支持已有 133 国 135 万多人参加的“全球百万签名反迫

害”行动，呼吁联合国采取有效行动，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案件，曾被一些律师视为敏感案件，不愿意插手。被誉为“中国良心”、为停止迫害法

轮功而三次公开上书胡锦涛、温家宝的人权律师高智晟，遭中共残酷迫害，至今仍被非法关押。然而暴力不可能

战胜正义与良知，如今越来越多的大陆律师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他们以确凿的法律依据和事实，申明信仰法轮

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 

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 
律师们提出在中国当今的法律中没有一条提到法轮功是×教，×教说法源于江泽民会见法国记者时讲过的一

句话，后来被中共媒体引用，这不能作为法律依据。法院给法轮功学员扣上“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是

极其荒谬的。当律师们质问法官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时，所有法官都无言以对。 

《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而且规定宣传者无罪。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轮功真

相，制作、散发真相资料，完全是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是合法的。 

22001100 年年 77 月月 2222 日日多多位位美美国国议议员员参参加加在在美美国国国国会会前前举举行行的的反反迫迫害害集集会会    

 


